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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整个地区范围内采取集体行动打击恐怖主义的必要性。本文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出发，认为集体行动的逻辑导
致了东南亚反恐合作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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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September 11 attacks，Southeast Asia has become the second front in the world campaign a-
gainst terrorism． It’s necessary to take collective actions to combat terrorism throughout the region for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of local terrorism． According to Olson’s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this pa-
per argues that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leads to the dilemma of anti-terrorism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一 集体行动的逻辑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以来，研究非市

场决策问题也就是集体行动问题的公共选择理论开
始兴起和发展。传统的经济学认为，非市场决策和
行动是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的，因而就超出了经济学
有关行为的传统假定，也就超出了经济学的研究范
畴。公共选择理论突破了这一传统的认识，它以经
济人作为最基本的行为假定，认为公共活动的参与
者都有使自己行为最大化的倾向，无行为主体的所
谓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从而为集体行

动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集体行动有着不同于个体行动的特定运行规

则，遵循着特定的行为逻辑。集体行动的逻辑或曰
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是行动个
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结果［1］。美国学者约
翰·R·康芒斯的 《集体行动经济学》、安东尼·
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曼瑟尔·奥尔森的
《集体行动的逻辑》等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
集体行动理论。奥尔森将经济学方法引入社会政治
现象的研究中，强调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系统地提
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进而“打开了通向正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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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之门”［2］。
在奥尔森之前，有学者已经对集体行动逻辑进

行了探索①，但最早提出集体行动逻辑的概念并对
其进行系统论述的，学界公认为是美国经济学家奥
尔森。传统的社会理论家研究集团行为时总是认
为，组织或集团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其成员的共同利
益，而且它们也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奥尔森从经
济学的个人主义视角出发，假定作为个体的人是理
性的，而理性人的显著特征就是行为前要进行成本
收益的核算，以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即使在组
织或集团中也是如此，由此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
论，即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积极主动地
发起集体行动、提供集体物品以满足所属集团或组
织的需要，必须对集团成员实施选择性激励才能提
高成员提供集体物品的可能性。奥尔森指出: “从
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行为这一前提可以逻辑地
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这种观念事
实上是不正确的。如果一个集团中的所有个人在实
现了集团目标后都能获利，由此也不能推出他们会
采取行动以实现那一目标，即使他们都是有理性的
和寻求自我利益的。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
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
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
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
团的利益。换句话说，即使一个大集团中的所有人
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
团，他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后都
能获益，他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
的或集团的利益。”［3］

奥尔森认为，集团的性质与规模会对其成员行
为产生不同影响。他把集团分为相容集团和排外集
团两大重要类别，指出两种集团中同样存在着截然
不同的关系机制，只有在相容集团中，才存在着提
供集体物品的可能性。相容性大集团中普遍存在较
严重的搭便车现象，因而不能很好地为自己提供集
体物品，而与相容性大集团相比，相容性小集团在
提供公共物品上有极大的优势。在集体物品的获取
方面，小集团比大集团更有优势。集团越大，分享
收益的人越多，为实现集体利益而进行活动的个人
分享份额就越小，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经济人是

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行动的。奥尔森通过
研究发现: “某些小集团不用靠强制或任何集体物
品以外的正面的诱因就会给自己提供集体物品。这
是因为某些小集团中的每个成员，或至少其中的一
个成员，会发现他从集体物品获得的个人收益超过
了提供一定量集体物品的总成本。有些成员即使必
须承担提供集体物品的所有成本，他们得到的好处
也要比不提供集体物品时来得多。这种情况下就可
以假定会提供集体物品。在抱有共同利益的小集团
中，存在着少数 ‘剥削’多数的令人惊讶的倾
向。”［4］总之，集团越大，就越不可能增进它的共
同利益。

总的来看，奥尔森关于不同集团集体行动逻辑
的结论有三: 其一，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组织起
集体行动; 其二，较之排他性利益集团，相容性利
益集团有可能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 其三，具有选
择性激励机制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激励机制的集团更
容易走向相互合作［5］。

二 打击地区恐怖主义需要集体行动
“9·11”事件后，美国高举反恐的大旗，对

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战争，力图铲除恐怖主义的基
地。美国的全球反恐行动沉重打击了国际恐怖主义
势力，重创了他们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随着塔利
班政权的覆灭，基地组织成员在全球范围内四处逃
窜，许多人据信已逃往东南亚，从而使东南亚成为
“反恐的第二战场”［6］。

在东南亚，正在形成一个从菲律宾、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一直延伸到泰国、缅甸的马蹄形恐怖
主义活动的高危地带［7］。印尼、马来西亚、泰国
和菲律宾四个国家是东南亚地区恐怖活动的主要发
生地，伊斯兰祈祷团 ( JI ) 、伊斯兰防御阵线
( FPI) 、阿布沙耶夫武装 ( ASG) 、圣战军 ( LJ) 、
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 ( MILF) 和新人民军 ( NPA)
等是对该地区影响比较大的本土恐怖组织。巴厘岛
爆炸案使得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进入人们的视
野，该爆炸案造成了 216 人死亡，309 人受伤，对
于地区的经济与民生造成重大影响［8］。巴厘岛爆
炸案使地区各国体认到区域内恐怖主义势力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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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已经构成重大威胁，更坚定了地区各国领导人
打击地区恐怖主义的决心。在反恐过程中，各国逐
渐认识到，“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从其组
织、影响和发展趋势来看都具有地区性和国际
性”［9］。因此，打击地区恐怖主义需要东南亚各国
之间的合作，采取集体行动。

( 一) 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国际化趋势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恐怖主义的危险成

为跨国现象，而且随着跨国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日
益增多，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也变得不是属于某一
国，而是带有全球性。”［10］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
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国际化和全球性特征。恐怖主义
的国际化，指的是 “恐怖活动、资金来源特别是
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传播都是国际化甚至是全球范围
的”［11］。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大本营被美国摧毁以
后，许多成员进入东南亚，与当地的恐怖主义组织
结合，使得东南亚恐怖主义带有了国际化的色彩，
也使得地区反恐形势更加严峻。

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与基地组织存在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资金来源的角度看，东南亚
地区的许多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都曾受到基地组织
或来自中东的资金支持; 从人员培训的角度来看，
东南亚地区的许多恐怖分子都曾有过在阿富汗的圣
战经历，受到过基地组织的培训; 从思想传播的角
度看，本·拉登已成为地区恐怖分子的精神导师，
提供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他希望 “与特
定国家拥有不满情绪的好战集团合作以扩大其影响
力”［12］。

由于“东南亚地区大量好战伊斯兰团体的存
在并逐渐兴起、适合恐怖主义发展的地区环境，以
及多民族、宽容、世俗的社会体系，基地组织逐渐
渗透进这个区域”［13］。“在东南亚地区基地组织成
员主要集中于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四
个国家，从 1988 年起基地组织在东南亚设立接触
联络点，并于 1999 年初期在菲律宾设置后勤支援
基地。”［14］基地组织通过与一些局限于国内议程的
地区集团合作，并将其纳入基地组织的结构［15］。
具体来看，“基地组织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阿
布沙耶夫武装早已建立起相互合作的复杂关系。基
地组织通常都是透过多层次多管道方式进入东南亚
活动并建立组织体系，提供财务协助给区域内激进
伊斯兰团体，运用当地一些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和企
业团体赞助阿布沙耶夫武装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

线。”［16］并且，基地组织还协助这些团体和其他相
关组织进行秘密的训练。在阿尔·海达尔 ( Al
Chaidar) 看来，印度尼西亚的好战激进团体与包
括基地组织在内的国际圣战者网络维持着联系，只
要哪里发生圣战，这一网络就会提供金融、武器以
及圣战所需要的所有工具，动员战斗人员进入圣战
区域。在棉兰老岛发生的一切就证明了这一点。本
·拉登就是向这一地区的圣战者提供金融和武器者
之一［17］。

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是与菲律宾政府对抗的主
要的穆斯林反抗组织，它已经与国际恐怖主义集团
尤其是基地组织建立了联系，以寻求金融支持。基
地组织成员、本·拉登的妻弟穆罕默德·贾迈勒·
哈法利 ( Mohammed Jamal Khalifa) 以两种方式向
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提供了秘密支持———金融支持
和人员培训，资助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在其控制区
域内或其支持者比较集中的核心区域的发展计划，
对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在棉兰老岛和国外的人员培
训。1999—2000 年间，基地组织成员帮助摩洛伊
斯兰解放阵线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恐怖主义武装———
特别行动小组 ( Special Operations Group) ［18］。

伊斯兰祈祷团在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基地组织
的大力支持，包括人员培训和行动策划。已故印尼
伊斯兰祈祷团头目阿卜杜拉·孙卡 ( Abdullah
Sunkar) 1980 年访问阿富汗后，彼此的联系迅速加
强。伊斯兰祈祷团派遣人员到阿富汗接受使用爆炸
物和武器的训练，甚至有成员上过策划和执行暗杀
行动的课程［19］。目前，基地组织和伊斯兰祈祷团
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度共生的关系，他们共享在巴基
斯坦、阿富汗和棉兰老岛的训练营，基地组织向伊
斯兰祈祷团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20］。它们实行
人员共享，伊斯兰祈祷团曾派一名具有科技专长的
成员去阿富汗为基地组织开发炭疽热项目 ( anthrax
program) 。他们也会采取共同行动，通常所采用的
方式都是基地组织提供资金和技术，伊斯兰祈祷团
负责在当地采购原料和安排行动人员［21］。有资料
显示，基地组织在过去的几年内向伊斯兰祈祷团提
供了 1. 35 亿印尼盾的经费，支持伊斯兰祈祷团实
施“亚洲圣战行动”［22］。

基地组织和圣战军也有联系。圣战军头目查化
乌马 ( Jafar Umar Thalib) 曾会见基地头目本·拉
登，并向其在巴基斯坦的副手学习［23］。此外，基
地组织还被证明与阿布沙耶夫武装等有密切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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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本·拉登曾经派人协助其组织训练，基地组织
并向其提供资金帮助。

( 二) 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地区网络化趋势
尽管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与基地组织的交往

日益密切，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但无论恐怖主义
组织的人员构成还是袭击目标的设定，都是地区性
的。东南亚地区的恐怖组织的活动范围大都局限于
本区域，很少外溢到本区域以外，具有明显的地域
化色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南亚的恐怖主义是
地区性的而非全球性的。从目前来看，东南亚地区
恐怖主义的网络化态势十分明显。伊斯兰祈祷团已
经在东南亚范围内进行了布局，构筑了自身的区域
网络; 其他恐怖组织虽然大都在本国内活动，但与
伊斯兰祈祷团及其他恐怖组织的互动日益增多，正
逐渐形成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区域网络。

伊斯兰祈祷团成立于 1993 年或 1994 年，由阿
布·巴卡尔·巴希尔 ( Abu Bakar Bashir) 和阿布
杜拉·宋卡 ( Abdullah Sungkar) 等共同创立，主
要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
活动，在泰国也有分支［24］。根据 2003 年新加坡政
府白皮书，伊斯兰祈祷团将其活动范围分为四块区
域 ( mantiqi) : M1: 新加坡、马来西亚 ( 沙巴除
外) 以及泰国南部地区; M2: 印度尼西亚 ( 苏拉
威西和加里曼丹除外) ; M3: 沙巴 ( Sabah) 、苏拉
威西 ( Sulawesi) 、加里曼丹 ( Kalimantan) 和菲律
宾南部; M4: 澳大利亚和巴布新几内亚［25］。各区
域的分工非常明确: M1 和 M4 负责募集资金，M3
主要负责训练，M2 则是进行圣战的中心［26］。伊斯
兰祈祷团在东南亚区域范围内建立分工明确的分支
机构，有助于其开展恐怖活动，并有利于其躲避各
国政府的追捕。

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区域内的
恐怖主义网络逐步确立。该地区恐怖组织互动频
繁，在恐怖活动中互相支援，相互掩护。伊斯兰祈
祷团与自由亚齐运动 ( the Free Aceh Movement，
GAM) 都通过菲律宾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来训
练新成员; 自由亚齐运动与泰国南部叛乱集团北大
年联合解放组织 ( Pattani United Liberation Organiza-
tion，PULO) 联合走私枪械; 此外，恐怖组织之间
还相互协助跨国界的活动，相互提供藏匿场所及支
援粮草弹药等［27］。

伊斯兰祈祷团与马来西亚圣战组织 ( KMM)
有密切的联系。新加坡伊斯兰祈祷团成员奥斯曼·

穆罕默德协助马来西亚圣战组织购买了一艘船，以
支援在印尼的圣战活动。作为交换，马来西亚圣战
组织协助伊斯兰祈祷团取得制造炸药所需的硝酸盐
类化肥。伊斯兰祈祷团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最明
显的合作是在训练方面。大约在 1997 年，摩洛伊
斯兰解放阵线允许伊斯兰祈祷团在它的阿布巴卡营
地 ( Camp Abu Bakar) 建立训练设施，其训练项目
包括从基本战斗训练到更专门的爆炸物处理。这个
营地仅供伊斯兰祈祷团训练使用，不对摩洛伊斯兰
解放阵线成员开放。而且，伊斯兰祈祷团的重要成
员高兹 ( Fathur Rohman Al-Ghozi) 成为摩洛伊斯
兰解放阵线的爆破专家和爆炸物教练员［28］。阿布
沙耶夫武装也加强了与其他恐怖组织的合作。阿布
沙耶夫武装在菲律宾南部穆斯林社会广受欢迎，通
过在地方上的个人关系，有极佳的情报来源，与菲
律宾南部的激进伊斯兰团体建立起恐怖组织网络，
特别是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伊斯兰祈祷团等在
不同情境下进行合作［29］。

东南亚地区的恐怖组织如伊斯兰祈祷团、阿布
沙耶夫武装、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等尽管都独立运
行，但相互之间也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构建了
一个复杂的区域性网络。伊斯兰祈祷团也在整个区
域内进行活动，与多个恐怖组织有联系，使得地区
反恐形势更加严峻，也更加复杂。东南亚恐怖组织
相互联系的特点决定了东南亚各国政府的反恐斗争
也必须联合行动共同对敌［30］。

由于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已经或正在构
建区域合作网络，基地组织也成功渗入该地区并与
当地恐怖组织关系密切，这就决定了打击恐怖主义
必须采取集体行动，从而也就会遵从集体行动的逻
辑。参与反恐合作的国家就会从工具理性的原则出
发，进行成本收益的核算，从而加大合作的难度，
造成反恐合作的困境。

三 东南亚反恐合作的困境
( 一) 集体行动逻辑对东南亚反恐合作的影响
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跨国性和地区网络

化决定了反恐斗争必须超出一国的范围，在整个地
区甚至全球范围内采取集体行动。这样，以反恐为
目标，参与东南亚反恐的国家就构成了一个反恐
集团。

依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集团的规模和性
质会对其成员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就其性质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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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反恐集团是一个相容性集团。所谓相容性集
团，是指集团内部成员目标一致和利益相互兼容，
主要面临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成员之间是
“一损俱损、一荣共荣”的关系。就东南亚来看，
尽管地区各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的程度大小不
等，印尼、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
家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较大，而越南、老挝、柬埔
寨等国家受恐怖主义的影响较小，但恐怖主义的地
区网络化趋势及其外溢效应使得该地区任何一个国
家都不敢大意。从巴厘岛爆炸案来看，其对地区经
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影响远远超出印尼一国的范
围。大爆炸冲击了东南亚的旅游业，打击了投资者
的信心，地区的投资环境恶化，经济发展的前景也
受到重大影响。

就其规模来看，这一反恐集团介于大集团和小
集团 之 间，属 于 “中 间 集 团” ( intermediate
group) 。在中间集团中，没有一个成员获得收益的
份额足以使其有动力单独提供集体物品，但其成员
数量并没有大到成员间彼此注意不到其他人是否在
帮助提供集体物品。在这样的集团中，可能会、也
可能不会获得某一件集体物品，但如果没有集团合
作或组织的话是永远不可能获得集体物品的［31］。
参与东南亚地区反恐合作的国家囊括了该地区 11
个国家及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及中国等区域外国
家。在这样一个集团中，既没有小到某个成员会单
独付费，也没有大到无法监督每个成员的行为后
果，因而属于中间集团。

基于集体行动的逻辑，东南亚反恐集团的性质
与规模会对地区反恐合作产生显著影响。作为一个
相容性集团，东南亚存在通过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
可能。而作为一个中间集团，又使得地区成员可能
会采取搭便车的行为，在缺少集团合作或组织的情
况下，是不可能获得集体物品———反恐安全的。这
就造成了东南亚反恐合作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
也存在着显著的反恐合作的困境。无论是双边反恐
合作还是多边反恐合作，都存在着明显的隐患。

( 二) 双边反恐合作卓有成效但暗藏隐忧
巴厘岛爆炸案发生后，东南亚地区的双边反恐

合作尤其是地区各国与美国、澳大利亚、中国、日
本等区域外大国的反恐合作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在地区双边反恐合作方面，美国尤其活跃。 “9·
11”事件发生后，反恐成为美国的优先战略目标。
作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高发地之一，东南亚地区

被美国视为全球反恐的第二战场。出于共同利益的
需要，美国与东盟诸国围绕着反恐这一主题进行了
较为深入的合作。美国对菲律宾的反恐行动给予积
极支持。为协助菲律宾政府反恐，美国向菲提供了
近 9200 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和 5500 万美元的对穆斯
林地区的经济援助，而且还派驻军事顾问帮助菲训
练反恐部队，协助菲律宾政府打击棉兰老岛的阿布
沙耶夫武装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美国与印尼也
加强了合作，帮助印尼加强反恐能力建设，进行情
报共享，并实施一个 1. 57 亿美元的计划，以帮助
印尼学校强化世俗公共教育。此外，美国还与泰国
在交换和分享情报等方面加强合作。2001 年，为
搜集向东南亚地区流动的恐怖主义嫌疑犯的信息，
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泰国情报机构合作建立了反恐情
报中心，以加强双方的反恐情报合作［32］。

美国与东南亚的反恐合作尽管成果显著，但也
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美国在东南亚的存在与双边
合作反恐，提升了地区国家的反恐能力，有助于打
击恐怖主义。但是，美国在东南亚的现行反恐政策
取向也引发了一些争议。美国侧重以军事手段为主
打击恐怖主义，支持配合其行动的各国政府与其军
队，却刻意忽略一些可能引发恐怖主义的重要因
素，从而引发一系列的政治挑战［33］。此外，美国
与东盟在反恐的侧重点、安全战略的设定等方面存
在较大分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国与东盟当前
反恐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影响未来彼此反恐合
作的开展［34］。雷纳托·克鲁斯·卡斯特罗考查了
东南亚地区在美国领导下的反恐活动的状况，发现
2002 年后华盛顿新的反恐战略造成一种单边强权
的印象，影响了美国培育合作安全的努力［35］。

双边反恐合作在打击地区恐怖主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恐怖主义的跨国性和
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地区网络化要求反恐斗争必须超
出单边和双边的范围，在整个地区甚至更广的范围
内进行反恐合作。

( 三) 地区反恐合作前景看好但困难重重
尽管恐怖主义的资金来源、思想和意识形态的

传播等，都可能是全球性的，但是涉及一些具体的
恐怖组织和反恐怖行动，则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
征。恐怖主义组织的人员招募、袭击目标的设定等
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而且由于文化、地缘和暴力
活动的互动，处于同一区域的国家往往会面临相同
的或相似的恐怖主义问题，也倾向于选择相互联系
·41·

东南亚研究 2011 年第 1 期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的反恐措施，这就为区域性反恐合作提供了条件。
在全球层面的国际反恐合作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
进展的情况下，加强地区反恐合作就显得极为重要，
与在全球层面合作相比，地域性合作更容易实现。

东南亚的区域反恐合作，是在一系列的区域组
织及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东南亚
国家联盟以及巴厘岛亚太区域部长反恐会议是该地
区反恐活动的主要制度框架。其中，东盟是打击地
区恐怖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在东盟框架
内，各国就提升区域反恐能力进行了工作分配: 马
来西亚负责训练收集恐怖组织情报的人员，并召集
针对恐怖主义心理战的研讨会; 印尼承担召集打击
国际恐怖主义的研讨会; 新加坡负责训练炸弹与爆
裂物检测、爆炸后调查、机场安全、护照证件安
全、侦防恐怖组织。2007 年 《东盟反恐公约》通
过，为区域内国家反恐合作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架
构，从而深化会员国之间执法机构与相关单位间的
反恐合作［36］。《东盟反恐公约》签署以来，东盟各
成员国根据多边或双边反恐协议，逐步建立健全反
恐机构、情报交流、引渡协议、联手调查恐怖袭击
等合作机制，并举行了一系列的多边、双边联合反
恐演习，地区反恐合作不断取得进展。在有关各方
的重拳打击下，恐怖袭击事件有所减少，多个国家
成功地挫败多起重大恐怖袭击图谋，许多恐怖组织
接连遭到重创，地区安全局势逐渐恢复稳定［37］。

地区层面的多边合作反恐制度建设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多边组织和多边制度在地区反恐合作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尽管从短期来看双边层次的合作更
加有效，但从长远来看，强化多边制度的能力是有
效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重要手段［38］。坦尼亚·奥
格尔维·怀特具体探讨了东南亚地区三个安全框架
( 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高官会议)
在确定地区核不扩散和反恐议程方面所扮演的角
色，认为不同类型的地区安全制度在帮助国家应对

新恐怖主义措施的挑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地区
制度在所谓的全球治理的普遍主义与不同地区的文
化特征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39］。王景荣认为，东
南亚反恐合作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犯罪事务法律
互助条约》和 《东盟反恐公约》这两个关于反恐
和打击跨国犯罪的法律文件的签署对于合作打击恐
怖主义具有重要意义［40］。

东南亚在区域反恐斗争中固然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但实质性的合作却难以进行，这一反恐斗争的
困境至今仍未解决，其反恐合作相对于欧盟等地区
也是明显滞后。东盟国家不同的国内政治形势及其
与外部大国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创造了不同的敌友观
念，使地区合作难以实现［41］。阿米塔·阿查亚和
阿罗宾达·阿查亚则认为地区反恐合作比较困难。
东盟成员国之间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及性质方面存
在分歧，影响了东盟通过地区合作来应对恐怖主义
挑战，这些分歧反映了恐怖主义威胁的不同的国内
根源和历史根源。此外，成员国反恐能力的差异及
其共同的不干涉思想也阻碍反恐合作［42］。从目前
来看，东南亚地区反恐合作的范围比较窄，反恐合
作的层次也有待深化。相比于恐怖分子的跨国界合
作，地区跨国司法和情报交流却严重滞后。东南亚
恐怖活动的网络依然活跃，袭击的事件仍时有发
生，反恐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反恐合作的集体行
动困境依然显著。

从实践来看，东南亚的反恐合作明显受到了集
体行动逻辑的影响，反恐合作的困境十分突出。依
据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在缺少特定奖惩机制的
情况下，参与东南亚反恐合作的国家集团中的个体
的理性行为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后果，进而使地区
反恐合作难以实现。因此，在地区国家数目既定的
前提下，寻求建立一种实施奖惩手段的机制———选
择性激励机制，是化解这一集体行动困境并有效地
打击地区恐怖主义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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